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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工作简况

1.1.任务来源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《团体标准管理规定》《广东

省数字政务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》《广东省数字政务协会关于<博

物馆可信数据空间建设规范>团体标准的立项公告》（粤政务协会

〔2025〕26 号）相关要求，《博物馆可信数据空间建设规范》团体

标准由广东省博物馆协会、广东省博物馆、广州海事博物馆、广州博

物馆、广东省考古研究院、广州市考古研究院、佛山市祖庙博物馆、

托勒密博物馆（香港）、澳门科学馆、暨南大学、广东工业大学、广

东颐点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发起，广东省数字政务协会负责归口与发

布，以广东省数字政务协会牵头负责标准编制工作。

1.2.起草单位

起草单位拟包括：南越王博物馆、广东省数字政务协会、广东省

博物馆（广州鲁迅纪念馆）、广州海事博物馆、广州博物馆、广东省

考古研究院、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、广州艺术博物院（广州美术馆）、

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、佛山市祖庙博物馆、肇庆市博物馆、雷州市博

物馆、国家自然博物馆、吉林省自然博物馆、安康博物馆、托勒密博

物馆、广州市迪士普音响博物馆、广东颐点科技有限公司、佛山市新

东方电子技术工程有限公司、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、中移

互联网有限公司、广州凡拓数字创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山大学、

暨南大学、华南农业大学、广东工业大学、广东财经大学、广东技术

师范大学、广州美术学院、香港树仁大学、广州职业技术大学、萍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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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 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、深圳少年儿童图书馆、广州市农业农村

科学院、广州市信息安全测评中心、广州数据交易所有限公司、广东

省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中心、广州探舟数字科技有限公司、中国图片社

有限责任公司、梦溪识界（上海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、广东安信数通

科技有限公司、广东珠江智联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丝路视觉科技

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、中国通

信服务香港有限公司、中国通信服务澳门有限公司、广州盛世方寸创

意文化有限公司、深圳隐甲科技有限公司、广东数博方田科技有限公

司、同方知网数字科技有限公司、广州广宽科技有限公司。

2. 目的和意义

《博物馆可信数据空间总体要求》团体标准的制定旨在建立博物

馆数据可信空间的总体要求，明确博物馆可信数据空间的基本原则、

能力要求、功能要求、运营管理等内容，为以博物馆为主要参与主体，

面向文博数据资源管理、数据创作、产品转化、商品流通、用户应用，

以及跨馆、跨机构、跨区域协同等活动的可信数据空间建设与运营提

供规范参考。

2.1.落实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与数据要素市场部署

贯彻国家“文化数字化战略”和“数据二十条”等政策要求的重

要举措。通过制定行业可执行的建设规范，有助于推动博物馆数字资

源资产化、要素化管理进程，服务数据资源“可统筹、可确权、可运

营”的总体目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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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.规范行业数据治理实践，提升博物馆数字化水平

当前博物馆在数据采集、管理、授权、共享等方面标准缺失、机

制不统一，影响数据利用效率与风险防控能力。通过统一总体要求，

可提升博物馆数据治理体系化、专业化、规范化水平，支撑数据安全

管理与智慧服务创新。

2.3.促进数据资源可信流通与跨域协同

通过标准制定，明确数据空间架构、授权机制、使用边界与追溯

机制，推动馆际之间、馆企之间实现数据互通互认、合规使用，形成

文博领域“可信、可控、可追溯”的数据协作基础，打破“数据孤岛”，

释放数据潜能。

2.4.构建可持续的数据运营机制，增强行业价值创造能力

通过对数据授权、分账、审计、监管等环节的制度化约束，标准

将有助于建立博物馆数据参与式运营机制，推动数据从“被动资源”

转化为“主动资产”，实现经济与社会价值的双重释放。

2.5.服务粤港澳大湾区文博资源协同发展

依托大湾区区域协调与数字产业基础，本标准将在区域内率先推

广实施，推动区域博物馆间建立统一的数据规范与治理机制，提升湾

区文化要素流通效率与融合能力，为全国提供示范样板。

3. 编制原则及过程

3.1.编制原则

本标准制定遵循以下原则：

（1）协调性

本标准遵循国家、省、市有关政策和法律法规，以及博物馆行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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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可信数据空间相关政策和标准规范，密切结合文博数据特点、信息

技术发展趋势及先进的可信数据空间构建实践经验，并基于文博数据

特点，确保标准内容的科学性、合理性和严谨性，使本标准与国家政

策、标准规范及行业发展相协调相适应。

（2）实用性

本标准在编制的过程中，深入调研博物馆行业在可信数据空间建

设中的实际需求与难点，以及可信数据空间建设与运营的实际要求，

并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、行业研讨和必要验证工作，确保标准内容贴

近实际，使标准具有广泛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。

（3）规范性

本标准按照 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：标准

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规定的格式进行编写。

3.2.编制过程

2025 年 7月 1日-2025年 8月 1日，成立标准编制组，通过前期

资料搜集和初步调研，形成标准制定工作方案和内容大纲，包括基本

原则与要求、计划进度、人员的工作分工等。

2025 年 8月 15日，组织召开博物馆数据合规与可信运营专题研

讨，广州数据交易所、广东省博物馆协会数字专业委员会、博物馆头

条、广东省数字政务协会代表齐聚南越王博物院西汉南越国史研究中

心会议室，聚焦博物馆数据的合规性、商业化运营、公共数据运营、

IP 授权与分成模式、数据产权与知识产权、激励机制、IP 授权与交易

流程、合作创作协议及数据安全等方面展开研讨。此次会议为团体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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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的编制奠定了数据合规方面的基础。

2025年 8月 20日-2025年 9月 15日，根据前期调研和研讨成果，

开展团体标准框架编制工作，包括梳理研讨纪要、归纳应用需求、明

确标准适用范围与核心章节，初步形成标准框架和基本内容。

2025 年 9月 19日上午，在广州海事博物馆组织召开了团体标准

内容结构要素研讨会，围绕标准的初步框架与编制要求展开讨论，来

自华南理工大学、暨南大学、华南师范大学、广东工业大学的专家代

表围绕编制架构、章节逻辑、适用范围以及数据流通要求提出了多项

建设性意见。来自南越王博物院、广州博物馆、佛山市祖庙博物馆、

广州海事博物馆、广州数据交易所、博物馆头条、广州移动公司、广

州正度数据处理服务有限公司、深圳市华图测控系统有限公司、广东

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等行业代表，围绕博物馆数据开发应用、商业化

路径、知识产权与数据确权、整体架构层次、元数据与检索方式规范、

以及结合粤港澳大湾区特色制定标准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建议。通过与

专家的深度研讨，为进一步契合国家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语境，提

升标准表述的科学性、准确性与普适性，决定原《博物馆可信数据空

间建设规范》更名为《博物馆可信数据空间总体要求》。

2025 年 9月 22日-2025年 12月 5 日，根据计划开展标准起草工

作，因标准名称变更，重新梳理标准内容与定位，调整研究范围与技

术方向，完善标准框架及主要内容。

2025 年 12 月 10 日-2026 年 2 月 27 日，围绕标准框架和相关技

术内容进行反复研讨，对标准文本进行多轮打磨，形成团体标准初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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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 年 3 月 5 日-2026 年 3 月 12 日，围绕团体标准初稿，面向

高校、博物馆、行业服务机构开展征求意见工作，并对反馈意见进行

梳理与汇总，共收集 9 家单位 62 条反馈意见，并根据反馈意见进一

步完善标准内容。

2026 年 3月 13日，在南越王博物院（南越国史研究中心）组织

召开了《博物馆可信数据空间总体要求》团体标准编制组现场研讨会

议。来自广东工业大学、广东技术师范大学、南越王博物院、广州博

物馆、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、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、同方知网、

中国移动广东公司广州分公司、广东颐点科技及广东省数字政务协会

等单位的专家，对标准文本进行了逐条、逐点的深度审议，立足于法

律合规、技术实现、业务实践等多角度提出了建设性改进建议。

2026 年 3月 16日-2026年 5月 11 日，标准编制组组织进行组内

审稿，并咨询相关领域专家意见和建议，对少部分存在异议的内容进

行讨论研究，经修改完善后形成《博物馆可信数据空间总体要求》（征

求意见稿）。

4. 标准的主要内容

本文件规定了博物馆可信数据空间的基本原则、能力要求、功能

要求、运营管理等内容。

本文件适用于以博物馆为主要参与主体，面向文博数据资源管理、

数据创作、产品转化、商品流通、用户应用，以及跨馆、跨机构、跨

区域协同等活动的可信数据空间建设与运营。

（1）基本原则：规定了应遵循包括衔接国家规范、强化湾区协



7

同、保障安全可控、促进价值共创等原则。

（2）能力要求：规定了应具备可信管控、资源交互、价值共创、

安全保障、合规监管、应用成效评价等能力及具体要求。

（3）功能要求：规定了构建功能体系的具体要求，以及资源管

理域、数据创作域、成果转化域、商品流通域、用户应用域等领域的

功能要求。

（4）运营管理：规定了应建立可信运营保障、生态运营促进等

运营管理机制。

5. 知识产权情况说明

本标准不涉及知识产权。

6. 与现行相关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

本标准与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均不存在冲突。

7.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

无重大分歧意见。

8. 标准性质的建议

本标准作为推荐性标准。

9. 标准实施建议

本标准批准发布实施后，尽快将本标准的批准信息通告编制小组

成员单位及其他有关单位，并尽快将规范的正式文本发送给使用单位。

积极组织本标准的宣传和贯彻，做好宣传培训，使涉及到博物馆

可信数据空间建设与运营的相关单位与管理人员熟悉了解本标准的

内容、特点，加强示范推广，保证本标准的顺利实施，使标准的应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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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正落到实处。

为全面掌握本标准的执行情况，鼓励使用单位和相关单位将本标

准的执行情况以及所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到归口团体或本标准的起

草单位，为标准完善工作做好准备，不断提高标准的科学性、合理性、

协调性和可操作性。

10. 其他应说明的事项

无。


	1.工作简况
	1.1.任务来源
	1.2.起草单位

	2.目的和意义
	2.1.落实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与数据要素市场部署
	2.2.规范行业数据治理实践，提升博物馆数字化水平
	2.3.促进数据资源可信流通与跨域协同
	2.4.构建可持续的数据运营机制，增强行业价值创造能力
	2.5.服务粤港澳大湾区文博资源协同发展

	3.编制原则及过程
	3.1.编制原则
	3.2.编制过程

	4.标准的主要内容
	5.知识产权情况说明
	6.与现行相关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
	7.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
	8.标准性质的建议
	9.标准实施建议
	10.其他应说明的事项

